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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整投资意向协议
甲方:江西润泽药业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赣州市大余县南安镇新世纪工业园。
代表人:江西润泽药业有限公司管理人
负责人:郭基玉，联系电话:13907979549。
乙方（意向投资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
住所地：
鉴于：
江西润泽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债务人”）已于2025年9月28日被大余县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破产清算【案号：（2025）赣0723破申7号】，并指定江西海融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甲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及相关规定，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重整投资人；乙方有意向参与本次重整投资，并已初步了解债务人基本情况。
经双方协商一致，就乙方参与重整投资事宜达成如下意向协议：
第一条 投资意向
乙方确认有意作为重整投资人参与江西润泽药业有限公司的重整程序，并承诺在通过资格审查后，按甲方要求提交正式投资方案并参与后续公开竞价程序。
第二条 投资保证金
乙方应在签署本协议后【5】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指定账户缴纳投资保证金人民币600万元（¥6,000,000.00）。
若乙方此前已向管理人缴纳尽调保证金100万元或提供共益债务借款的，尽调保证金或借款本金可等额抵扣投资保证金。
保证金不计利息。如乙方未中选或招募终止，甲方于结果确定后10个工作日内无息退还；如乙方中选，则转为投资款或履约保证金。
第三条 尽职调查配合
乙方有权在签署保密承诺函并缴纳尽调保证金后，对债务人开展尽职调查。甲方应予以必要配合，但不包括提供客户资料等商业及技术秘密。
第四条 排他性与诚信义务
乙方承诺在本协议有效期内，不得与其他第三方就债务人资产或股权进行相同或类似的投资谈判，且应诚信参与后续程序。
第五条 协议效力
本协议仅为意向性文件，不构成甲方必须接受乙方为重整投资人的承诺。最终权利义务以双方签署的《重整投资协议》为准。
第六条 保密义务
乙方对在尽调及洽谈过程中知悉的债务人信息负有保密义务，具体内容以双方另行签署的《保密承诺函》为准。
第七条 争议解决
因本协议引起的争议，由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管辖。
第八条 其他
本协议一式三份，甲方执两份，乙方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以下无正文）


甲方（盖章）：江西润泽药业有限公司
授权代表（签字）：
年   月  日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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